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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9A_E6_B3_95_E4_c122_483573.htm 两种争议??随着社会

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公司为

主要表现形式的企业法人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组成

部分。同时，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使得企业法人从设立、

变更到终止，都被相应的法律、法规所制约和规范，一旦企

业有违法行为，将会受到相关的处罚和制裁，其中，吊销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就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据法律或行政法规对

企业法人违反法律或法规的行为所实施的行政处罚之一。企

业法人被登记主管机关吊销营业执照后，其主体的法律地位

如何变化，一直是法律界人士探讨的话题之一。??法律界对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吊销后，经营资格即被终止，似乎并不

存在很大的分歧，但对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吊销后，该企业

的法人资格是否同时被终止，是否还可以以原企业法人的名

义进行诉讼，处理未了的债权、债务，则一直存在着两种不

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企业法人的营业执照被吊销后，其

经营资格与法人资格均不复存在，同时被终止，剩余的问题

只是应依照法律规定，按一定的程序由清算责任人组成清算

小组对该企业进行清理，处理善后事宜，一旦发生需要通过

诉讼来清理债权、债务时，由清理小组或清算责任人出面参

加诉讼，不能以企业法人的名义参加诉讼。这种观点没有直

接的法律、法规条款作依据，但可以间接找到法律依据，而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1999年所发工商企字〔1999〕第173号

文《关于企业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中第10条，则



明确了：“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其法人资格或经营资格

终止⋯⋯”。另一种观点认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吊销后也

还有注销登记的程序，在被注销登记前，其经营资格终止，

但其法人主体资格尚存，可以以该企业法人的名义参加诉讼

活动。后一种观点同样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条款作依据，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所发（2000）23号函复甘肃高级人

民法院和〔2000〕24号函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时，都认为

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至被注销前的清算期间，民事诉

讼主体资格依然存在，而且既可以企业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

活动，也可以由企业法人的清算组织或有责任与清算人出面

参加诉讼活动，显然，这两份复函是基于后一种观点。??虽

然最高人民法院并未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企业法人被吊销营

业执照后的诉讼主体问题给予明确，但以复函的形式向相关

法院作答复，在司法实践中，尤其是法院系统仍然有较大的

权威性和影响力，所起的作用也将是巨大的，而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虽然在规范性文件中明确了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

执照后的法律地位，但在司法实践中却没有起到很大作用

。??一个疏漏??造成这两种观点有如此区别的主要原因，在于

法律、法规本身的先天不足和行政执法中不尽完善。现有的

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企业登记主管机关颁发营业执照

的行为，与企业成立、取得法人资格紧密相关。《公司登记

管理条例》第3条规定：“公司经公司登记机关依法核准登记

，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方取得企业法人资格。”《

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16条规定：“申请企业法人开业

登记的单位，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注册，领取《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后，企业即成立。”甚至在向企业法人颁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都有专门条款注明了“成立日期

”，然而，在作出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这样一个非常严厉

的行政处罚时，竟然没有直接的法律条文可以作为依据，来

明确吊销营业执照的同时，其法人资格同时终止，或者吊销

营业执照后，经过清算小组的清算，其法人资格须经注销登

记才被终止，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立法疏漏。而没有直

接适用的条款，又往往导致企业登记主管机关在吊销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或通知书上，对被吊销营

业执照的企业法人的主体资格被终止的具体时间不予明确，

可以说登记主管机关有时对此是避而不提。就以国家工商管

理局所作的处罚为例，国家工商管理局在1993年8月28日作了

《关于吊销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等二十家企业营业执照的通

告》〔工商企字（1993）第215号〕，其全文如下：“清理整

顿公司期间，经有关部门批准，已予撤销的中国康华发展总

公司等二十家企业（名单附后），未按规定向我局申请办理

注销登记。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

》的有关规定和我局《关于限期办理重新登记和注销登记手

续的通知》（工商企字〔１９９３〕第１７７号）精神，通

告如下：??一、吊销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等二十家企业的营

业执照。??二、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

等二十家企业的所有公章一律作废。??三、中国康华发展总

公司等二十家企业的善后事宜和债权、债务的清理，分别由

其主管单位负责。”上述通告中，吊销企业营业执照的处罚

，规定了企业公章作废，规定了企业善后事宜和债权、债务

的清理由主管单位负责，但就是没有规定企业法人资格终止

的具体日期，国家工商局的处罚决定尚且如此，各地方工商



局的处罚决定自然也是一脉相承了。??一般行政处罚决定书

中仅仅强调清算责任人对清理善后事宜和债权、债务的义务

，忽略其他问题，也更会使人误解为吊销营业执照是取消其

经营资格，其权利能力依然存在，其法人资格在清理结束后

才终止，即吊销营业执照仅仅终止了其经营的行为能力。??

还有，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是否还具有法人资格，

本来不是一个在司法审判过程中才开始确认的问题，而是在

企业登记主管机关工商管理部门在进行行政处罚时应该已经

决定，就像一个自然人去法院诉讼，其姓名要依赖公安部门

用身份证形式对其所作的确认，其住址要依赖公安部门对其

住所路牌的确认，法院在审理民商案件中，已有的行政处罚

结果是法院审理时的前提和依据，法院不能无视行政处罚对

企业法人主体资格所产生的变化，而正因为企业登记主管单

位对这个问题在处罚中常常不予明了，使得法院在处理案件

时缺乏完整的依据，不得不完全自主地认定这个问题，而在

法院审理案件中，工商管理部门的规范性文件又不是判决法

律的依据。因此法院审理时往往会认定这些企业法人仍有以

自己的名义参加诉讼的主体资格。??一种名义??上述两种观点

中，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吊销后，其经营资格终止、法人资

格依然存在的观点，不仅在法律、法规条款上没有明确规定

，甚至与某些法律、法规条款存在冲突，在法学理论上也缺

乏依据，更会在司法实践中引起混乱，使那些想逃避责任的

企业或其股东有足够的法律漏洞可钻，堂而皇之地逃避债务

。??一方面，如果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其法人资格依然存

在，那么该企业法人的权利能力必然依法同时存在，对自己

的财产或者债权、债务有当然的自主处理权。清理小组去清



理企业法人的财产，岂不成了越俎代庖，侵犯企业财产权的

侵权行为？清理小组清理企业法人财产，处理债权、债务，

如同自然人死亡后才发生遗产的清理与继承一样，其前提必

然是企业法人主体资格的终止，企业法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

能力一并终止，相关主体才有清理原企业法人财产的权利。

同样，因清理债权、债务而进入诉讼时，因为企业的法人资

格已不存在，才有清理小组成为诉讼当事人的可能。两者不

可能同时并存。??另一方面，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因执

照和公章均属作废之列，既可以自己的名义参加诉讼，也可

以以清理小组或清算责任人的名义参加诉讼，同时存在，在

司法实践中更无法掌握。尤其是所谓“以企业法人的名义“

一说，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或参照上述工商部门的处罚决

定，企业营业执照被吊销，无论公章是否被实际追缴，企业

法人公章均已作废不能再使用，营业执照与公章这两样企业

存在、企业实施法律行为的特征与标志均不复存在，法院又

拿什么来辨别，某一诉讼主体是不是能代表某企业法人呢？

以“以企业法人的名义”，其涵义究竟是什么？以什么作为

认可的标准？程序法律上又有什么要求？都是空白，正是这

个空白会给诉讼主体的认定带来极度的混乱。笔者在司法实

践中就曾遇到，某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一个股东兼法

定代表人拿着已被吊销的营业执照作为身份证明要“以企业

法人的名义”参加诉讼，而另一股东用应被收缴而未收缴的

公章盖了“委托书”，也要“以企业法人的名义”参加诉讼

，在诉讼引起了混乱。??再有，在企业法人的营业执照被吊

销后，既可以以企业的名义参加诉讼，也可以以清理小组或

清算责任人的名义参加诉讼，如此随意，极易被利用于逃避



债务。企业法人的股东可以以清算责任人的身份作原告进行

诉讼，所收款项进了清算责任人的腰包，而被追偿债务作为

被告时，又可以以“企业法人的名义”参加诉讼，以后故意

不予开展清算工作，法院判决中判了企业承担责任而不会确

定清算责任人进行清算，归还债务最终就成为一句空话，而

收到的债权更没有被用于履行债务，利用这些漏洞，轻而易

举地逃避了债务。??一种说法??对于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

后，其经营资格和法人资格同时终止的观点，虽然同样没有

直接的法律、法规的条款加以规定，但只要看到企业登记主

管机关在实施吊销营业执照所依据的法律和法规的全部内容

，就能看到法律间接地对此有着规定。由于我国在进行企业

法人注册登记时，企业因性质的差别而分成二类，1994年7

月1日实施了《公司法》后依该法而成立或改制的有限责任公

司、股份有限公司为一类，其企业法人成立登记时程序上都

是适用《公司登记条例》，而除此之外的企业法人如中外合

资、合作企业，外资企业或非公司的国有或集体企业等，其

企业法人成立登记时，程序上则是适用《企业法人登记管理

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这两类公司在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被吊销时适用的法律相应有所不同，但在将企

业法人的营业执照给予吊销的同时，应该一并取消其经营资

格和法人资格方面，基本上是相同的，且并无注销登记的要

求。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而言，虽然《公司登记

管理条例》没有直接规定，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同时还应

一并采取哪些措施，但也同样没有规定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

执照之后，还有注销登记以终止法人资格的规定。相反，《

公司法》第197条、《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36条规定，在公



司清算结束后，清算组织应申请注销公司登记，公告公司终

止。不申请注销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其公司营

业执照，并予以公告。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当发生公司开

办人或其股东主动终止企业法人时，注销登记可以看作公司

法人资格消灭的一个必须环节和最终标志，而公司被被动地

吊销营业执照时，就不再有注销登记的要求，吊销营业执照

同时也是公司要被注销登记，否则，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

还应主动去注销登记，不去注销登记则又可以被吊销营业执

照，岂不形成法律上的悖论？至于另一类公司而言，《企业

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33条规定：“企业法人被吊销《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登记主管机关应当收缴其公章，并将注销

登记的情况告知其开户银行，其债权、债务由主管部门或者

清算组织负责清理。”很明显，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后，

不仅其公章应同时被收缴而不能再使用，在债权、债务清算

之前，该企业应该已经被注销登记，并且这个注销情况还要

被告知开户银行，所以，吊销营业执照时本身包含了注销登

记。《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54条规定：“登

记主管机关核准注销登记或者吊销执照，应当同时撤销注册

号，收缴执照正副本和公章，并通知开户银行。”这里，吊

销营业执照与核准注销登记处于同一档位，附有同样的要求

撤销注册号、收缴执照、收缴公章的行为，也不存在吊销执

照之后还要注销登记的环节，吊销与注销的区别在于一个是

企业法人的股东或主办人因某种原因主动地解散该企业法人

，另一个是企业法人因其自身行为违反法律而被动地被登记

主管机关强制解散，其法律结果一样。因此，所谓企业法人

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至被注销登记前，该企业还具有法人资格



一说并无法律依据，恰恰相反，在上述法律、法规的条款中

，可以看到间接规定了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就是强制注销

其法人资格。如果我们对这些法律、法规有了全面、正确地

理解，尤其是各级工商管理部门在进行行政处罚时能够一并

依照国家工商局的规范性文件，明确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时

法人资格一并终止，这个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一种认识??

一旦我们能够认识到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的法律地位，是

法人资格应该立即终止（当然包括了经营资格终止），那么

，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的诉讼主体问题将水到渠成，可以

根据原告、被告的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处理，得以顺利解

决。??如果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在清理债权、债务

或善后事宜阶段，要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则不能以企业法人

的名义起诉，应该以该企业清算小组的名义起诉，没有成立

或无法成立清算小组的，则应以所有清算责任人的名义起诉

。这时候，清算小组就是《民事诉讼法》第49条所规定的“

其它组织”，清算责任人则可能是法人，也可能是个人。法

院已受理了以企业法人名义为原告的案件，又发现该企业法

人已被吊销营业执照，或在诉讼中该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

照，则应当依《民事诉讼法》第136条之规定中止诉讼，通知

该企业法人的清算责任人，等待其组成清算小组并以清算小

组的名义申请参加诉讼，如果因故无法成立清算小组，则清

算责任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申请直接参加诉讼。如果清算责

任人既不成立清算小组申请参加诉讼，也不直接申请参加诉

讼，则法院应以原告的主体资格有瑕疵为由，裁定驳回原告

的起诉。??如果有原告以企业法人为被告提出诉讼，法院在

审理中发现该企业法人已被吊销营业执照，或在诉讼过程中



被吊销了营业执照，应当通知原告申请变更原告自行了解后

，也应当主动申请变更清算责任人或清算小组为被告，原告

不申请变更，坚持以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的名义进行

诉讼的，法院应当驳回原告起诉。??总之，因企业法人被吊

销营业执照后，其诉讼主体如何确定，在司法实践中给我们

带来了一定的困惑，理清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参与诉讼时

其主体的法律关系，就能杜绝关于诉讼主体上的法律漏洞，

使混水摸鱼、逃避债务的情况难以发生，使得企业被吊销营

业执照后，其主体资格问题不再处于争议之中，一旦发生诉

讼就能进入正常的、稳定的法律程序。当然，随着法制建设

的不断发展，相信相关的法律、法规会得到修订和完善，在

行政执法的实践中也会逐步弥补现有的缺憾，对这个问题终

将会有明确的依据和统一的认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